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聲抗字第121號

抗告人即受

安置人之父  AV000-S00000000A（真實姓名年籍詳卷）

抗告人即受

安置人之母  AV000-S00000000B（真實姓名年籍詳卷）

相  對  人  高雄市政府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其邁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受安置人即

少      年  AV000-S00000000（真實姓名年籍詳卷）

上列當事人間因延長安置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3年9月3日本

院113年度護字第654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受安置人AV000-S00000000應不付安置，並交付抗告人AV000-S00

000000A、AV000-S00000000B。

聲請及抗告程序費用均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原審因認受安置人即少年AV000-S00000000

（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受安置人）年僅16歲，思慮未周

且自我保護能力不足，尚未建立正確社會價值觀念與人際互

動分際，是非判斷能力有待加強，而抗告人即受安置人之父

AV000-S00000000A、母AV000-S00000000B（下合稱抗告人2

人）迄未提出合理管教以改善受安置人偏差行為之適當方

式，可認尚無法有效發揮家庭之保護教養功能，故裁定准將

受安置人安置於中途學校至民國115年6月30日止。然受安置

人於安置近3月後，業於抗告人2人前往探望時難過落淚並坦

然認錯，同時表示不會再犯，雙方經過這次溝通後已經解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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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結，抗告人2人身為父母亦會改變教育方式，努力督促受

安置人規律生活及學習，現已顯無將受安置人繼續安置之必

要，希望法院能給予受安置人一個機會，讓其早日結束安置

返家生活，爰依法提起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並聲請將受安

置人交由抗告人2人帶回照顧等語。

二、相對人則以：受安置人安置在中途學校後確實有所改變，受

安置人也特別表示希望親自到庭向法官說明其改變，相對人

當時提出安置聲請是希望受安置人先入中途學校之學籍，之

後再討論如何讓受安置人回到正常學校就讀，而目前受安置

人已在中途學校完成上學期之學業，並於114年2月12日錄取

樹德家商夜間部，爰請法院斟酌安置期間至114年2月17日即

可等語。　　

三、按抗告法院認抗告為有理由者，應廢棄原裁定，自為裁定，

非有必要，不得命原法院或審判長更為裁定，民事訴訟法第

492條定有明文；抗告及再抗告，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準用

民事訴訟法關於抗告程序之規定，非訟事件法第46條亦有明

文。次按「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條緊急安置被害

人，應於安置起72小時內，評估有無繼續安置之必要，經評

估無繼續安置必要者，應不付安置，將被害人交付其父母、

監護人或其他適當之人；經評估有安置必要者，應提出報

告，聲請法院裁定。法院受理前項聲請後，認無繼續安置必

要者，應裁定不付安置，並將被害人交付其父母、監護人或

其他適當之人；認有繼續安置必要者，應交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安置於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寄養家庭或其

他適當之醫療、教育機構，期間不得逾3個月。安置期間，

法院得依職權或依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被害人、父

母、監護人或其他適當之人之聲請，裁定停止安置，並交由

被害人之父母、監護人或其他適當之人保護及教養」、「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被害人安置後45日內，向法院

提出審前報告，並聲請法院裁定。審前報告如有不完備者，

法院得命於7日內補正。前項審前報告應包括安置評估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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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方式之建議，其報告內容、項目及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法院依前條之聲請，於相關事證調查完竣後7日

內對被害人為下列裁定：一、認無安置必要者應不付安置，

並交付父母、監護人或其他適當之人。其為無合法有效之停

（居）留許可之外國人、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澳門居民或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亦同。二、認有安置之必要者，應裁

定安置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自行設立或委託之兒童

及少年福利機構、寄養家庭、中途學校或其他適當之醫療、

教育機構，期間不得逾2年。三、其他適當之處遇方式」、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檢察官、父母、監護人、被

害人或其他適當之人對於法院裁定有不服者，得於裁定送達

後10日內提起抗告。對於抗告法院之裁定，不得再抗告。抗

告期間，不停止原裁定之執行」，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

例第16條、第18條、第19條第1項、第20條分別定有明文。

是法院裁定延長安置，自須符合上開要件，若兒童或少年已

無受安置原因，自無從准許繼續安置。

四、本院之判斷：

　㈠受安置人係抗告人2人所育之未成年子女，然因其等對於受

安置人日夜顛倒之作息及交友狀況均不過問，親職功能不

彰，導致受安置人在休學後從事對價性交行為，相對人因認

受安置人觀念偏差，且抗告人2人缺乏正向親職教養能力，

無法有效管教及約束受安置人，乃於原審提出繼續安置之聲

請，並經原裁定以受安置人思慮不週且自我保護能力不足，

現已涉嫌違法行為，是非判斷能力容待加強，為協助受安置

人穩定就學、學習一技之長及建立正確價值觀，復審酌抗告

人2人迄未能提出足以改善受安置人偏差行為之適當方式，

又無其他適宜為替代性照護受安置人之親友，為確保受安置

人後續身心發展及人身安全，如不予延長安置，不足以提供

受安置人適當照護，而裁定受安置人應交由相對人安置於中

途學校至115年6月30日止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核閱113年

度護字第654號卷暨所附兒童及少年性剝削事件審前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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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高雄總醫院附設民診處「兒童及少年緊急安置/短期收

容中心」觀察輔導綜合報告、113年度護字第535號裁定等件

無訛，上開事實自堪先認定。

　㈡而於本案抗告審審理之初，本院為了解受安置人有無安置至

115年6月30日之必要，乃於113年11月6日傳喚相對人、受安

置人及主責社工員，經相對人代理人到庭表示：受安置人確

實有所改變，伊認為安置期間可以縮短，但中途學校還是希

望受安置人可以完成本學期之學業，伊回去之後會跟立志中

學協調受安置人後續如何及何時可回去社區過正常之學校生

活等語（本院卷第51、53、61頁），而主責社工員亦當庭陳

稱：受安置人為求返家，在中途學校表現積極，經溝通後也

有離開不好的社群，抗告人2人亦有配合完成親職教育，並

且幾乎每週都至少有1人來看受安置人等語（本院卷第51

頁），足見受安置人已因對過去行為之懊悔而做出正向改

變，再觀諸受安置人與本院對話之過程情緒穩定，對於家人

保持正面態度，並對於返家後之生活及學業亦有具體規劃

（本院卷第55至59頁），甚至提出書面改善計畫（本院卷第

22至24頁），益徵受安置人經過此段安置期間之沉澱、與家

人之溝通和解，已表達出重新開始新生活之未來規劃與決

心，並核與相對人所提供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瑞平分校於

113年11月20日對受安置人所為學生評估報告之內容大致相

符（詳本院卷後附保密袋）。

　㈢再經本院依職權函請相對人提供受安置人之評估報告，經相

對人以113年12月9日函檢附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瑞平分校

學生評估報告回覆以：受安置人盡力力求表現但容易忘東忘

西，現有進步，課堂作業沒有完成，但因記憶力佳，勉強可

以跟上進度，生活中沒有過多情緒，看待事情角度亦無偏

差，可被動配合生活與守規，金錢消費觀及身體界限保護等

議題仍須持續協助修正價值觀，歷經此案後與父母關係拉

近，受安置人也體會到家人之重要性，雙方不似以往對立，

生活中之大小事均能成為話題，彼此互動良好等語（詳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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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後附保密袋）。

　㈣本院審酌兩造所陳及前揭評估報告意見，認受安置人在相對

人機構社工持續之輔導及協助下，受安置人除已能同理及明

瞭父母對其本人之關心外，也逐漸敞開心胸與父母進行溝

通，並進行對己身未來之規劃，在中途學校安置期間多能遵

守規定，行為表現尚佳，出席紀錄正常且無記過或重大違失

紀錄，且機構社工均表示其表現良好，亦漸維持較單純之正

常生活及人際交往，足見受安置人業以積極態度展現出改變

過往偏差行為之決心。此外，抗告人2人亦已明瞭過去對受

安置人較為放任聽從，在此次事件發生後，不但多次聯袂參

加相關親職課程，亦聽從社工建議固定每週探望受安置人，

使受安置人感受到來自抗告人2人之家庭溫暖，更願意配合

法院及社工對於受安置人離開中途學校後之教育資源安排，

是足見此事件，已使受安置人瞭解其前所為行為之偏差，並

改正行為，且明白親情之可貴及家庭之溫暖，亦能適時讓其

父母瞭解、反省如何管束及教養受安置人，彼此有共同修復

親子關係重建正確觀念之默契，其家庭功能漸趨正常。末觀

諸受安置人於完成中途學校之一完整學期後，已於114年2月

12日通過轉學錄取樹德家商夜間部並完成註冊等節，有相對

人114年2月14日陳報狀所附註冊繳費單及切結書為憑（本院

卷第95、97頁），相對人亦具狀表示可讓受安置人於114年2

月17日結束安置等語在卷（本院卷第93頁），顯見現階段

（即中途學校上學期結束）使受安置人返家團聚感受溫暖及

銜接至樹德家商進行正常學校生活，並由抗告人2人協助社

工續予輔導及協助，相較於將受安置人繼續安置，毋寧為一

較為適宜之作法，亦有助於受安置人身心狀況及生活之穩

定，是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未及審酌上情而有不當，並聲明

廢棄，非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本院斟酌受安置人即將至樹德家商銜接下學期之

學校生活，並有抗告人2人協助社工續予輔導，已可期待家

庭功能有重建之可能，復考量我國現行保護安置有其實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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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功能之侷限，立法規範亦有其他處遇之態樣選擇，基於保

護安置之最後手段性，並參酌前開事證，應認相對人聲請將

受安置人安置於中途學校至115年6月30日之原因，已因情事

變更而不復存在，是本院認受安置人無繼續安置之必要，爰

廢棄原裁定，並依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19條第1項

第1款前段規定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六、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家事第三庭審判長法　官　郭佳瑛

　　　　　　　　　　　　　　　　　 法　官　羅婉怡

　　　　　　　　　　　　　　　　　 法　官　陳奕帆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書記官　張淑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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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聲抗字第121號
抗告人即受
安置人之父  AV000-S00000000A（真實姓名年籍詳卷）
抗告人即受
安置人之母  AV000-S00000000B（真實姓名年籍詳卷）
相  對  人  高雄市政府


法定代理人  陳其邁  




受安置人即
少      年  AV000-S00000000（真實姓名年籍詳卷）
上列當事人間因延長安置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3年9月3日本院113年度護字第654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受安置人AV000-S00000000應不付安置，並交付抗告人AV000-S00000000A、AV000-S00000000B。
聲請及抗告程序費用均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原審因認受安置人即少年AV000-S00000000（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受安置人）年僅16歲，思慮未周且自我保護能力不足，尚未建立正確社會價值觀念與人際互動分際，是非判斷能力有待加強，而抗告人即受安置人之父AV000-S00000000A、母AV000-S00000000B（下合稱抗告人2人）迄未提出合理管教以改善受安置人偏差行為之適當方式，可認尚無法有效發揮家庭之保護教養功能，故裁定准將受安置人安置於中途學校至民國115年6月30日止。然受安置人於安置近3月後，業於抗告人2人前往探望時難過落淚並坦然認錯，同時表示不會再犯，雙方經過這次溝通後已經解開心結，抗告人2人身為父母亦會改變教育方式，努力督促受安置人規律生活及學習，現已顯無將受安置人繼續安置之必要，希望法院能給予受安置人一個機會，讓其早日結束安置返家生活，爰依法提起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並聲請將受安置人交由抗告人2人帶回照顧等語。
二、相對人則以：受安置人安置在中途學校後確實有所改變，受安置人也特別表示希望親自到庭向法官說明其改變，相對人當時提出安置聲請是希望受安置人先入中途學校之學籍，之後再討論如何讓受安置人回到正常學校就讀，而目前受安置人已在中途學校完成上學期之學業，並於114年2月12日錄取樹德家商夜間部，爰請法院斟酌安置期間至114年2月17日即可等語。　　
三、按抗告法院認抗告為有理由者，應廢棄原裁定，自為裁定，非有必要，不得命原法院或審判長更為裁定，民事訴訟法第492條定有明文；抗告及再抗告，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準用民事訴訟法關於抗告程序之規定，非訟事件法第46條亦有明文。次按「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條緊急安置被害人，應於安置起72小時內，評估有無繼續安置之必要，經評估無繼續安置必要者，應不付安置，將被害人交付其父母、監護人或其他適當之人；經評估有安置必要者，應提出報告，聲請法院裁定。法院受理前項聲請後，認無繼續安置必要者，應裁定不付安置，並將被害人交付其父母、監護人或其他適當之人；認有繼續安置必要者，應交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安置於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寄養家庭或其他適當之醫療、教育機構，期間不得逾3個月。安置期間，法院得依職權或依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被害人、父母、監護人或其他適當之人之聲請，裁定停止安置，並交由被害人之父母、監護人或其他適當之人保護及教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被害人安置後45日內，向法院提出審前報告，並聲請法院裁定。審前報告如有不完備者，法院得命於7日內補正。前項審前報告應包括安置評估及處遇方式之建議，其報告內容、項目及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法院依前條之聲請，於相關事證調查完竣後7日內對被害人為下列裁定：一、認無安置必要者應不付安置，並交付父母、監護人或其他適當之人。其為無合法有效之停（居）留許可之外國人、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澳門居民或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亦同。二、認有安置之必要者，應裁定安置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自行設立或委託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寄養家庭、中途學校或其他適當之醫療、教育機構，期間不得逾2年。三、其他適當之處遇方式」、「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檢察官、父母、監護人、被害人或其他適當之人對於法院裁定有不服者，得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提起抗告。對於抗告法院之裁定，不得再抗告。抗告期間，不停止原裁定之執行」，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16條、第18條、第19條第1項、第20條分別定有明文。是法院裁定延長安置，自須符合上開要件，若兒童或少年已無受安置原因，自無從准許繼續安置。
四、本院之判斷：
　㈠受安置人係抗告人2人所育之未成年子女，然因其等對於受安置人日夜顛倒之作息及交友狀況均不過問，親職功能不彰，導致受安置人在休學後從事對價性交行為，相對人因認受安置人觀念偏差，且抗告人2人缺乏正向親職教養能力，無法有效管教及約束受安置人，乃於原審提出繼續安置之聲請，並經原裁定以受安置人思慮不週且自我保護能力不足，現已涉嫌違法行為，是非判斷能力容待加強，為協助受安置人穩定就學、學習一技之長及建立正確價值觀，復審酌抗告人2人迄未能提出足以改善受安置人偏差行為之適當方式，又無其他適宜為替代性照護受安置人之親友，為確保受安置人後續身心發展及人身安全，如不予延長安置，不足以提供受安置人適當照護，而裁定受安置人應交由相對人安置於中途學校至115年6月30日止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核閱113年度護字第654號卷暨所附兒童及少年性剝削事件審前報告、國軍高雄總醫院附設民診處「兒童及少年緊急安置/短期收容中心」觀察輔導綜合報告、113年度護字第535號裁定等件無訛，上開事實自堪先認定。
　㈡而於本案抗告審審理之初，本院為了解受安置人有無安置至115年6月30日之必要，乃於113年11月6日傳喚相對人、受安置人及主責社工員，經相對人代理人到庭表示：受安置人確實有所改變，伊認為安置期間可以縮短，但中途學校還是希望受安置人可以完成本學期之學業，伊回去之後會跟立志中學協調受安置人後續如何及何時可回去社區過正常之學校生活等語（本院卷第51、53、61頁），而主責社工員亦當庭陳稱：受安置人為求返家，在中途學校表現積極，經溝通後也有離開不好的社群，抗告人2人亦有配合完成親職教育，並且幾乎每週都至少有1人來看受安置人等語（本院卷第51頁），足見受安置人已因對過去行為之懊悔而做出正向改變，再觀諸受安置人與本院對話之過程情緒穩定，對於家人保持正面態度，並對於返家後之生活及學業亦有具體規劃（本院卷第55至59頁），甚至提出書面改善計畫（本院卷第22至24頁），益徵受安置人經過此段安置期間之沉澱、與家人之溝通和解，已表達出重新開始新生活之未來規劃與決心，並核與相對人所提供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瑞平分校於113年11月20日對受安置人所為學生評估報告之內容大致相符（詳本院卷後附保密袋）。
　㈢再經本院依職權函請相對人提供受安置人之評估報告，經相對人以113年12月9日函檢附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瑞平分校學生評估報告回覆以：受安置人盡力力求表現但容易忘東忘西，現有進步，課堂作業沒有完成，但因記憶力佳，勉強可以跟上進度，生活中沒有過多情緒，看待事情角度亦無偏差，可被動配合生活與守規，金錢消費觀及身體界限保護等議題仍須持續協助修正價值觀，歷經此案後與父母關係拉近，受安置人也體會到家人之重要性，雙方不似以往對立，生活中之大小事均能成為話題，彼此互動良好等語（詳本院卷後附保密袋）。
　㈣本院審酌兩造所陳及前揭評估報告意見，認受安置人在相對人機構社工持續之輔導及協助下，受安置人除已能同理及明瞭父母對其本人之關心外，也逐漸敞開心胸與父母進行溝通，並進行對己身未來之規劃，在中途學校安置期間多能遵守規定，行為表現尚佳，出席紀錄正常且無記過或重大違失紀錄，且機構社工均表示其表現良好，亦漸維持較單純之正常生活及人際交往，足見受安置人業以積極態度展現出改變過往偏差行為之決心。此外，抗告人2人亦已明瞭過去對受安置人較為放任聽從，在此次事件發生後，不但多次聯袂參加相關親職課程，亦聽從社工建議固定每週探望受安置人，使受安置人感受到來自抗告人2人之家庭溫暖，更願意配合法院及社工對於受安置人離開中途學校後之教育資源安排，是足見此事件，已使受安置人瞭解其前所為行為之偏差，並改正行為，且明白親情之可貴及家庭之溫暖，亦能適時讓其父母瞭解、反省如何管束及教養受安置人，彼此有共同修復親子關係重建正確觀念之默契，其家庭功能漸趨正常。末觀諸受安置人於完成中途學校之一完整學期後，已於114年2月12日通過轉學錄取樹德家商夜間部並完成註冊等節，有相對人114年2月14日陳報狀所附註冊繳費單及切結書為憑（本院卷第95、97頁），相對人亦具狀表示可讓受安置人於114年2月17日結束安置等語在卷（本院卷第93頁），顯見現階段（即中途學校上學期結束）使受安置人返家團聚感受溫暖及銜接至樹德家商進行正常學校生活，並由抗告人2人協助社工續予輔導及協助，相較於將受安置人繼續安置，毋寧為一較為適宜之作法，亦有助於受安置人身心狀況及生活之穩定，是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未及審酌上情而有不當，並聲明廢棄，非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本院斟酌受安置人即將至樹德家商銜接下學期之學校生活，並有抗告人2人協助社工續予輔導，已可期待家庭功能有重建之可能，復考量我國現行保護安置有其實際給付功能之侷限，立法規範亦有其他處遇之態樣選擇，基於保護安置之最後手段性，並參酌前開事證，應認相對人聲請將受安置人安置於中途學校至115年6月30日之原因，已因情事變更而不復存在，是本院認受安置人無繼續安置之必要，爰廢棄原裁定，並依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19條第1項第1款前段規定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六、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家事第三庭審判長法　官　郭佳瑛
　　　　　　　　　　　　　　　　　 法　官　羅婉怡
　　　　　　　　　　　　　　　　　 法　官　陳奕帆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書記官　張淑美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聲抗字第121號
抗告人即受
安置人之父  AV000-S00000000A（真實姓名年籍詳卷）
抗告人即受
安置人之母  AV000-S00000000B（真實姓名年籍詳卷）
相  對  人  高雄市政府

法定代理人  陳其邁  


受安置人即
少      年  AV000-S00000000（真實姓名年籍詳卷）
上列當事人間因延長安置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3年9月3日本
院113年度護字第654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受安置人AV000-S00000000應不付安置，並交付抗告人AV000-S00
000000A、AV000-S00000000B。
聲請及抗告程序費用均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原審因認受安置人即少年AV000-S00000000
    （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受安置人）年僅16歲，思慮未周
    且自我保護能力不足，尚未建立正確社會價值觀念與人際互
    動分際，是非判斷能力有待加強，而抗告人即受安置人之父
    AV000-S00000000A、母AV000-S00000000B（下合稱抗告人2
    人）迄未提出合理管教以改善受安置人偏差行為之適當方式
    ，可認尚無法有效發揮家庭之保護教養功能，故裁定准將受
    安置人安置於中途學校至民國115年6月30日止。然受安置人
    於安置近3月後，業於抗告人2人前往探望時難過落淚並坦然
    認錯，同時表示不會再犯，雙方經過這次溝通後已經解開心
    結，抗告人2人身為父母亦會改變教育方式，努力督促受安
    置人規律生活及學習，現已顯無將受安置人繼續安置之必要
    ，希望法院能給予受安置人一個機會，讓其早日結束安置返
    家生活，爰依法提起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並聲請將受安置
    人交由抗告人2人帶回照顧等語。
二、相對人則以：受安置人安置在中途學校後確實有所改變，受
    安置人也特別表示希望親自到庭向法官說明其改變，相對人
    當時提出安置聲請是希望受安置人先入中途學校之學籍，之
    後再討論如何讓受安置人回到正常學校就讀，而目前受安置
    人已在中途學校完成上學期之學業，並於114年2月12日錄取
    樹德家商夜間部，爰請法院斟酌安置期間至114年2月17日即
    可等語。　　
三、按抗告法院認抗告為有理由者，應廢棄原裁定，自為裁定，
    非有必要，不得命原法院或審判長更為裁定，民事訴訟法第
    492條定有明文；抗告及再抗告，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準用
    民事訴訟法關於抗告程序之規定，非訟事件法第46條亦有明
    文。次按「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條緊急安置被害
    人，應於安置起72小時內，評估有無繼續安置之必要，經評
    估無繼續安置必要者，應不付安置，將被害人交付其父母、
    監護人或其他適當之人；經評估有安置必要者，應提出報告
    ，聲請法院裁定。法院受理前項聲請後，認無繼續安置必要
    者，應裁定不付安置，並將被害人交付其父母、監護人或其
    他適當之人；認有繼續安置必要者，應交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安置於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寄養家庭或其他適
    當之醫療、教育機構，期間不得逾3個月。安置期間，法院
    得依職權或依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被害人、父母、
    監護人或其他適當之人之聲請，裁定停止安置，並交由被害
    人之父母、監護人或其他適當之人保護及教養」、「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應於被害人安置後45日內，向法院提出
    審前報告，並聲請法院裁定。審前報告如有不完備者，法院
    得命於7日內補正。前項審前報告應包括安置評估及處遇方
    式之建議，其報告內容、項目及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法院依前條之聲請，於相關事證調查完竣後7日內對
    被害人為下列裁定：一、認無安置必要者應不付安置，並交
    付父母、監護人或其他適當之人。其為無合法有效之停（居
    ）留許可之外國人、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澳門居民或臺灣
    地區無戶籍國民，亦同。二、認有安置之必要者，應裁定安
    置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自行設立或委託之兒童及少
    年福利機構、寄養家庭、中途學校或其他適當之醫療、教育
    機構，期間不得逾2年。三、其他適當之處遇方式」、「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檢察官、父母、監護人、被害人
    或其他適當之人對於法院裁定有不服者，得於裁定送達後10
    日內提起抗告。對於抗告法院之裁定，不得再抗告。抗告期
    間，不停止原裁定之執行」，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16條、第18條、第19條第1項、第20條分別定有明文。是法
    院裁定延長安置，自須符合上開要件，若兒童或少年已無受
    安置原因，自無從准許繼續安置。
四、本院之判斷：
　㈠受安置人係抗告人2人所育之未成年子女，然因其等對於受安
    置人日夜顛倒之作息及交友狀況均不過問，親職功能不彰，
    導致受安置人在休學後從事對價性交行為，相對人因認受安
    置人觀念偏差，且抗告人2人缺乏正向親職教養能力，無法
    有效管教及約束受安置人，乃於原審提出繼續安置之聲請，
    並經原裁定以受安置人思慮不週且自我保護能力不足，現已
    涉嫌違法行為，是非判斷能力容待加強，為協助受安置人穩
    定就學、學習一技之長及建立正確價值觀，復審酌抗告人2
    人迄未能提出足以改善受安置人偏差行為之適當方式，又無
    其他適宜為替代性照護受安置人之親友，為確保受安置人後
    續身心發展及人身安全，如不予延長安置，不足以提供受安
    置人適當照護，而裁定受安置人應交由相對人安置於中途學
    校至115年6月30日止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核閱113年度護
    字第654號卷暨所附兒童及少年性剝削事件審前報告、國軍
    高雄總醫院附設民診處「兒童及少年緊急安置/短期收容中
    心」觀察輔導綜合報告、113年度護字第535號裁定等件無訛
    ，上開事實自堪先認定。
　㈡而於本案抗告審審理之初，本院為了解受安置人有無安置至1
    15年6月30日之必要，乃於113年11月6日傳喚相對人、受安
    置人及主責社工員，經相對人代理人到庭表示：受安置人確
    實有所改變，伊認為安置期間可以縮短，但中途學校還是希
    望受安置人可以完成本學期之學業，伊回去之後會跟立志中
    學協調受安置人後續如何及何時可回去社區過正常之學校生
    活等語（本院卷第51、53、61頁），而主責社工員亦當庭陳
    稱：受安置人為求返家，在中途學校表現積極，經溝通後也
    有離開不好的社群，抗告人2人亦有配合完成親職教育，並
    且幾乎每週都至少有1人來看受安置人等語（本院卷第51頁
    ），足見受安置人已因對過去行為之懊悔而做出正向改變，
    再觀諸受安置人與本院對話之過程情緒穩定，對於家人保持
    正面態度，並對於返家後之生活及學業亦有具體規劃（本院
    卷第55至59頁），甚至提出書面改善計畫（本院卷第22至24
    頁），益徵受安置人經過此段安置期間之沉澱、與家人之溝
    通和解，已表達出重新開始新生活之未來規劃與決心，並核
    與相對人所提供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瑞平分校於113年11
    月20日對受安置人所為學生評估報告之內容大致相符（詳本
    院卷後附保密袋）。
　㈢再經本院依職權函請相對人提供受安置人之評估報告，經相
    對人以113年12月9日函檢附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瑞平分校
    學生評估報告回覆以：受安置人盡力力求表現但容易忘東忘
    西，現有進步，課堂作業沒有完成，但因記憶力佳，勉強可
    以跟上進度，生活中沒有過多情緒，看待事情角度亦無偏差
    ，可被動配合生活與守規，金錢消費觀及身體界限保護等議
    題仍須持續協助修正價值觀，歷經此案後與父母關係拉近，
    受安置人也體會到家人之重要性，雙方不似以往對立，生活
    中之大小事均能成為話題，彼此互動良好等語（詳本院卷後
    附保密袋）。
　㈣本院審酌兩造所陳及前揭評估報告意見，認受安置人在相對
    人機構社工持續之輔導及協助下，受安置人除已能同理及明
    瞭父母對其本人之關心外，也逐漸敞開心胸與父母進行溝通
    ，並進行對己身未來之規劃，在中途學校安置期間多能遵守
    規定，行為表現尚佳，出席紀錄正常且無記過或重大違失紀
    錄，且機構社工均表示其表現良好，亦漸維持較單純之正常
    生活及人際交往，足見受安置人業以積極態度展現出改變過
    往偏差行為之決心。此外，抗告人2人亦已明瞭過去對受安
    置人較為放任聽從，在此次事件發生後，不但多次聯袂參加
    相關親職課程，亦聽從社工建議固定每週探望受安置人，使
    受安置人感受到來自抗告人2人之家庭溫暖，更願意配合法
    院及社工對於受安置人離開中途學校後之教育資源安排，是
    足見此事件，已使受安置人瞭解其前所為行為之偏差，並改
    正行為，且明白親情之可貴及家庭之溫暖，亦能適時讓其父
    母瞭解、反省如何管束及教養受安置人，彼此有共同修復親
    子關係重建正確觀念之默契，其家庭功能漸趨正常。末觀諸
    受安置人於完成中途學校之一完整學期後，已於114年2月12
    日通過轉學錄取樹德家商夜間部並完成註冊等節，有相對人
    114年2月14日陳報狀所附註冊繳費單及切結書為憑（本院卷
    第95、97頁），相對人亦具狀表示可讓受安置人於114年2月
    17日結束安置等語在卷（本院卷第93頁），顯見現階段（即
    中途學校上學期結束）使受安置人返家團聚感受溫暖及銜接
    至樹德家商進行正常學校生活，並由抗告人2人協助社工續
    予輔導及協助，相較於將受安置人繼續安置，毋寧為一較為
    適宜之作法，亦有助於受安置人身心狀況及生活之穩定，是
    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未及審酌上情而有不當，並聲明廢棄，
    非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本院斟酌受安置人即將至樹德家商銜接下學期之
    學校生活，並有抗告人2人協助社工續予輔導，已可期待家
    庭功能有重建之可能，復考量我國現行保護安置有其實際給
    付功能之侷限，立法規範亦有其他處遇之態樣選擇，基於保
    護安置之最後手段性，並參酌前開事證，應認相對人聲請將
    受安置人安置於中途學校至115年6月30日之原因，已因情事
    變更而不復存在，是本院認受安置人無繼續安置之必要，爰
    廢棄原裁定，並依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19條第1項
    第1款前段規定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六、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家事第三庭審判長法　官　郭佳瑛
　　　　　　　　　　　　　　　　　 法　官　羅婉怡
　　　　　　　　　　　　　　　　　 法　官　陳奕帆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書記官　張淑美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聲抗字第121號
抗告人即受
安置人之父  AV000-S00000000A（真實姓名年籍詳卷）
抗告人即受
安置人之母  AV000-S00000000B（真實姓名年籍詳卷）
相  對  人  高雄市政府

法定代理人  陳其邁  


受安置人即
少      年  AV000-S00000000（真實姓名年籍詳卷）
上列當事人間因延長安置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3年9月3日本院113年度護字第654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受安置人AV000-S00000000應不付安置，並交付抗告人AV000-S00000000A、AV000-S00000000B。
聲請及抗告程序費用均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原審因認受安置人即少年AV000-S00000000（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受安置人）年僅16歲，思慮未周且自我保護能力不足，尚未建立正確社會價值觀念與人際互動分際，是非判斷能力有待加強，而抗告人即受安置人之父AV000-S00000000A、母AV000-S00000000B（下合稱抗告人2人）迄未提出合理管教以改善受安置人偏差行為之適當方式，可認尚無法有效發揮家庭之保護教養功能，故裁定准將受安置人安置於中途學校至民國115年6月30日止。然受安置人於安置近3月後，業於抗告人2人前往探望時難過落淚並坦然認錯，同時表示不會再犯，雙方經過這次溝通後已經解開心結，抗告人2人身為父母亦會改變教育方式，努力督促受安置人規律生活及學習，現已顯無將受安置人繼續安置之必要，希望法院能給予受安置人一個機會，讓其早日結束安置返家生活，爰依法提起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並聲請將受安置人交由抗告人2人帶回照顧等語。
二、相對人則以：受安置人安置在中途學校後確實有所改變，受安置人也特別表示希望親自到庭向法官說明其改變，相對人當時提出安置聲請是希望受安置人先入中途學校之學籍，之後再討論如何讓受安置人回到正常學校就讀，而目前受安置人已在中途學校完成上學期之學業，並於114年2月12日錄取樹德家商夜間部，爰請法院斟酌安置期間至114年2月17日即可等語。　　
三、按抗告法院認抗告為有理由者，應廢棄原裁定，自為裁定，非有必要，不得命原法院或審判長更為裁定，民事訴訟法第492條定有明文；抗告及再抗告，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準用民事訴訟法關於抗告程序之規定，非訟事件法第46條亦有明文。次按「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條緊急安置被害人，應於安置起72小時內，評估有無繼續安置之必要，經評估無繼續安置必要者，應不付安置，將被害人交付其父母、監護人或其他適當之人；經評估有安置必要者，應提出報告，聲請法院裁定。法院受理前項聲請後，認無繼續安置必要者，應裁定不付安置，並將被害人交付其父母、監護人或其他適當之人；認有繼續安置必要者，應交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安置於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寄養家庭或其他適當之醫療、教育機構，期間不得逾3個月。安置期間，法院得依職權或依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被害人、父母、監護人或其他適當之人之聲請，裁定停止安置，並交由被害人之父母、監護人或其他適當之人保護及教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被害人安置後45日內，向法院提出審前報告，並聲請法院裁定。審前報告如有不完備者，法院得命於7日內補正。前項審前報告應包括安置評估及處遇方式之建議，其報告內容、項目及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法院依前條之聲請，於相關事證調查完竣後7日內對被害人為下列裁定：一、認無安置必要者應不付安置，並交付父母、監護人或其他適當之人。其為無合法有效之停（居）留許可之外國人、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澳門居民或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亦同。二、認有安置之必要者，應裁定安置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自行設立或委託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寄養家庭、中途學校或其他適當之醫療、教育機構，期間不得逾2年。三、其他適當之處遇方式」、「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檢察官、父母、監護人、被害人或其他適當之人對於法院裁定有不服者，得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提起抗告。對於抗告法院之裁定，不得再抗告。抗告期間，不停止原裁定之執行」，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16條、第18條、第19條第1項、第20條分別定有明文。是法院裁定延長安置，自須符合上開要件，若兒童或少年已無受安置原因，自無從准許繼續安置。
四、本院之判斷：
　㈠受安置人係抗告人2人所育之未成年子女，然因其等對於受安置人日夜顛倒之作息及交友狀況均不過問，親職功能不彰，導致受安置人在休學後從事對價性交行為，相對人因認受安置人觀念偏差，且抗告人2人缺乏正向親職教養能力，無法有效管教及約束受安置人，乃於原審提出繼續安置之聲請，並經原裁定以受安置人思慮不週且自我保護能力不足，現已涉嫌違法行為，是非判斷能力容待加強，為協助受安置人穩定就學、學習一技之長及建立正確價值觀，復審酌抗告人2人迄未能提出足以改善受安置人偏差行為之適當方式，又無其他適宜為替代性照護受安置人之親友，為確保受安置人後續身心發展及人身安全，如不予延長安置，不足以提供受安置人適當照護，而裁定受安置人應交由相對人安置於中途學校至115年6月30日止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核閱113年度護字第654號卷暨所附兒童及少年性剝削事件審前報告、國軍高雄總醫院附設民診處「兒童及少年緊急安置/短期收容中心」觀察輔導綜合報告、113年度護字第535號裁定等件無訛，上開事實自堪先認定。
　㈡而於本案抗告審審理之初，本院為了解受安置人有無安置至115年6月30日之必要，乃於113年11月6日傳喚相對人、受安置人及主責社工員，經相對人代理人到庭表示：受安置人確實有所改變，伊認為安置期間可以縮短，但中途學校還是希望受安置人可以完成本學期之學業，伊回去之後會跟立志中學協調受安置人後續如何及何時可回去社區過正常之學校生活等語（本院卷第51、53、61頁），而主責社工員亦當庭陳稱：受安置人為求返家，在中途學校表現積極，經溝通後也有離開不好的社群，抗告人2人亦有配合完成親職教育，並且幾乎每週都至少有1人來看受安置人等語（本院卷第51頁），足見受安置人已因對過去行為之懊悔而做出正向改變，再觀諸受安置人與本院對話之過程情緒穩定，對於家人保持正面態度，並對於返家後之生活及學業亦有具體規劃（本院卷第55至59頁），甚至提出書面改善計畫（本院卷第22至24頁），益徵受安置人經過此段安置期間之沉澱、與家人之溝通和解，已表達出重新開始新生活之未來規劃與決心，並核與相對人所提供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瑞平分校於113年11月20日對受安置人所為學生評估報告之內容大致相符（詳本院卷後附保密袋）。
　㈢再經本院依職權函請相對人提供受安置人之評估報告，經相對人以113年12月9日函檢附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瑞平分校學生評估報告回覆以：受安置人盡力力求表現但容易忘東忘西，現有進步，課堂作業沒有完成，但因記憶力佳，勉強可以跟上進度，生活中沒有過多情緒，看待事情角度亦無偏差，可被動配合生活與守規，金錢消費觀及身體界限保護等議題仍須持續協助修正價值觀，歷經此案後與父母關係拉近，受安置人也體會到家人之重要性，雙方不似以往對立，生活中之大小事均能成為話題，彼此互動良好等語（詳本院卷後附保密袋）。
　㈣本院審酌兩造所陳及前揭評估報告意見，認受安置人在相對人機構社工持續之輔導及協助下，受安置人除已能同理及明瞭父母對其本人之關心外，也逐漸敞開心胸與父母進行溝通，並進行對己身未來之規劃，在中途學校安置期間多能遵守規定，行為表現尚佳，出席紀錄正常且無記過或重大違失紀錄，且機構社工均表示其表現良好，亦漸維持較單純之正常生活及人際交往，足見受安置人業以積極態度展現出改變過往偏差行為之決心。此外，抗告人2人亦已明瞭過去對受安置人較為放任聽從，在此次事件發生後，不但多次聯袂參加相關親職課程，亦聽從社工建議固定每週探望受安置人，使受安置人感受到來自抗告人2人之家庭溫暖，更願意配合法院及社工對於受安置人離開中途學校後之教育資源安排，是足見此事件，已使受安置人瞭解其前所為行為之偏差，並改正行為，且明白親情之可貴及家庭之溫暖，亦能適時讓其父母瞭解、反省如何管束及教養受安置人，彼此有共同修復親子關係重建正確觀念之默契，其家庭功能漸趨正常。末觀諸受安置人於完成中途學校之一完整學期後，已於114年2月12日通過轉學錄取樹德家商夜間部並完成註冊等節，有相對人114年2月14日陳報狀所附註冊繳費單及切結書為憑（本院卷第95、97頁），相對人亦具狀表示可讓受安置人於114年2月17日結束安置等語在卷（本院卷第93頁），顯見現階段（即中途學校上學期結束）使受安置人返家團聚感受溫暖及銜接至樹德家商進行正常學校生活，並由抗告人2人協助社工續予輔導及協助，相較於將受安置人繼續安置，毋寧為一較為適宜之作法，亦有助於受安置人身心狀況及生活之穩定，是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未及審酌上情而有不當，並聲明廢棄，非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本院斟酌受安置人即將至樹德家商銜接下學期之學校生活，並有抗告人2人協助社工續予輔導，已可期待家庭功能有重建之可能，復考量我國現行保護安置有其實際給付功能之侷限，立法規範亦有其他處遇之態樣選擇，基於保護安置之最後手段性，並參酌前開事證，應認相對人聲請將受安置人安置於中途學校至115年6月30日之原因，已因情事變更而不復存在，是本院認受安置人無繼續安置之必要，爰廢棄原裁定，並依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19條第1項第1款前段規定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六、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家事第三庭審判長法　官　郭佳瑛
　　　　　　　　　　　　　　　　　 法　官　羅婉怡
　　　　　　　　　　　　　　　　　 法　官　陳奕帆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書記官　張淑美


